
鹿阜街道办事处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鹿阜街道办事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2015年情况如下：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5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决算数，此经费由县级统筹安排使用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
2015年公务接待费决算152.29万元，主要用于抓引资跑项目促招商、交流学习、协调工作以及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产生的接待费用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
201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62.4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由县级统一安排使用；公务用车运行费162.46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农民增收、招商引资、环境整治、社会稳定和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所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三、名词解释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；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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